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生态环境局，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为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医疗机构废弃物综

合治理工作方案》（国卫医发〔2020〕3 号）、市卫生健康

委等 12 部门《关于印发天津市医疗卫生机构废弃物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卫规后〔2020〕451 号）有关要求，

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

（袋）（以下称“输液瓶（袋）”）回收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同时，《市商务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

环境局关于做好我市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

（袋）回收管理工作的通知》（津商流通〔2020〕20 号）自

该文件下发日启废止。 

    一、征集企业 

   （一）基本条件 

    1. 依法注册在我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包括“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内



容，且在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

案； 

2. 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天津）”无行政处罚信息、

失信惩戒信息记载或在“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无行政处罚信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息记载； 

    3. 项目建设用地证明、立项备案文件等手续齐全； 

    4. 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等环保

手续； 

    5. 具备独立经营场所以及独立输液瓶（袋）贮存场地； 

    6. 具备完整的回收、分拣以及预处理工艺流程等需要的

设备设施； 

    7. 自备全密闭厢式回收运输车辆，运输过程中确保无渗

漏、无遗洒； 

    8. 具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具备输液瓶（袋）回收

分拣操作及应急处理机制，具有作业区域管理、环境维护规

范和从业人员培训制度等； 

    9. 承诺交售给市工信部门提供的有能力利用输液瓶

（袋）的利用企业时说明输液瓶（袋）的来源。 

   （二）征集办法 

    1. 企业自愿申报。申报企业根据基本条件，将相应证明

材料、相关实物场景照片、回收企业申报表（附件 1）、输

液瓶（袋）回收企业承诺书（附件 2）、全密闭厢式回收车



辆信息登记表（附件 3）装订成册（加盖公章）报送至所在

区商务主管部门。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出具征集推荐函，将申

报材料一并提交至市商务局。 

2. 企业确定。由市商务局对各区推荐企业进行评价确

定。确定工作采取申报企业书面材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 

3. 公开征集结果。综合评价结果在市商务局官方网站上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名单在市商务局官方网站进行

公布，同时向市卫生健康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提供，

供我市医疗卫生机构选择。 

    二、加强链条节点对接管理，搭建可追溯的管理模式 

   （一）建立输液瓶（袋）分类收集、回收、利用协调机

制。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

环境局结合各自工作职能，依规做好医疗机构产生的可回收

输液瓶（袋）的分类收集、回收、利用等各关键环节的衔接，

确保此项工作全程有序、合规管理。 

    （二）加强前端收集管理。一是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医疗

机构废弃物分类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认真落实输液瓶

（袋）源头分类和暂存的主体责任，制定有关工作制度，开

展相关业务培训，安排专门部门负责落实有关责任。二是医

疗卫生机构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使用后输液瓶（袋）的分类

管理要求和相关标准，做好输液瓶（袋）的分类、集中收集



和存放工作。不得将医疗废物混入输液瓶（袋）。 

   （三）做好回收与收集、处理节点管理。一是医疗卫生

机构、回收企业、利用企业要做好输液瓶（袋）的交接登记

工作。明确记载上门回收的时间、回收种类、交接人员姓名

等信息。医疗卫生机构、回收企业、利用企业要保留医疗机

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袋）回收工作交接单（附件 4）备

查。二是回收企业要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到医疗卫生机构收

集、清运输液瓶（袋）。征集获选的回收企业不得委托其他

回收企业开展输液瓶（袋）回收工作。三是对未按要求分类、

残液遗留、夹杂医疗废物及其他垃圾等情况的输液瓶（袋），

回收企业应及时告知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有关标准进行分

类。对告知后仍未做到规范分类的医疗卫生机构，回收企业

可拒收输液瓶（袋），并及时向所在地卫生健康和商务部门

报告。四是回收企业在运输过程中要防止输液瓶（袋）残液

泄漏，确保安全、有序做好输液瓶（袋）回收工作。五是输

液瓶（袋）要单独存放，不得与其他再生资源混存混放。回

收企业作业区域内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各区生

态环境部门指导下，做好输液瓶（袋）残液收集及分拣过程

中产生的医疗废物临时处置措施。六是做好与利用环节的对

接。市工信部门提供有能力利用输液瓶（袋）的企业名单。

回收企业向利用企业提供输液瓶（袋）时，应当说明来源。

利用企业签订承诺书（附件 5）并报区工信部门备案。七是



回收利用一体化企业按要求也要做好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交

接记录。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商务、卫生健康、工业和信

息化、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认真做好组织工

作，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职责，建立工作联系机制，细

化管理举措，确保输液瓶（袋）回收管理工作可追溯。 

   （二）强化分工协作。市各有关部门、各区相关部门要

建立横向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可通过建立联席会商

机制等形式，及时有效、因地制宜的开展沟通协调。市再生

资源行业协会要指导企业遵守行业自律，规范再生资源回收

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医疗卫生机构、回收企业、

利用企业每年要分别向所在区卫生健康、商务、工信部门报

送输液瓶（袋）回收利用情况。相关区卫生健康、商务、工

信部门将汇总情况联合报送市卫生健康、商务和工信部门。 

   （三）加强监督检查。市商务、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

化、生态环境等部门将根据工作安排，开展不定期检查，对

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各区相关部门。各区要结合

实际情况，及时做好整改工作，确保安全、稳妥、有效地推

进输液瓶（袋）回收管理。征集获选的企业在推荐名单有效

期内发生违法、违规、失信及其他不良行为的，一经发现并

确认，将被从获选企业名单中删除，市商务部门将获选企业



名单调整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并向社会公开。 

   附件：1.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袋） 

           回收企业申报表 

         2.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袋） 

           回收企业承诺书 

         3.全密闭厢式回收车辆信息登记表 

         4.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袋） 

           回收利用工作交接单 

         5.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可回收输液瓶（袋） 

           利用企业承诺书 

 

 

      市商务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市商务局流通处 高健；电话：022-63085420） 

 

 


